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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常問問題 

（版本日期: 2022 年 3 月 11 日） 

 

A. 產品資訊及分類 

 

1. 什麼是 SPAC、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 是一種沒有經營業務的公司，其成立的唯一目的是在預定的時

間內就收購或業務合併與目標公司進行交易（SPAC 併購交易），從而使目標公司上市

（繼承公司）。   

SPAC 股份是由 SPAC 發行的上市股份類別，而 SPAC 權證是由 SPAC 發行的上市權證類

別，持有人行使有關權證後可認購或購買繼承公司的股份。  

 

2. 投資者如何通過證券代號和股份簡稱來區分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 

SPAC 股份的證券代號為 7800 至 7999，而 SPAC 權證的證券代號為 4800 至 4999。

SPAC 股份的股份簡稱是以“-Z” 結尾，而 SPAC 權證的股份簡稱則以 “Z 年 年 月 月”1

或“Z 年 年”結尾。投資者應注意，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證券代號和股份簡稱僅表

示產品的部分基本信息。投資者應不時參閱香港交易所網站上的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

清單。 

請注意， SPAC 併購交易完成後的股份和權證將不再屬於 SPAC 上市機制。屆時這些新股

份和權證可能會獲分配一組新的證券代號。 

  

                                                           
1  Z - SPAC 代表符號 

年 年 - 到期年份 

月 月 - 到期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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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易機制  

 

1. 如何交易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 

從 SPAC 首次上市到 SPAC 併購交易，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於二級市場分別進行交易。 

 

2. 哪些投資者可以在二級市場購買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 

只有根據證監會的操守準則下的專業投資者才能購買在主板上市的 SPAC 股份和 SPAC 權

證。  

 

3. SPAC 股份上市時的每手買賣單位的價值是多少？ 

根據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規則，SPAC 股份的每手買賣單位的價值在上市時需為至少

1,000,000 港元，而 SPAC 權證的每手價值則沒有特別要求。 

上市後，SPAC 股份的每手買賣單位的價值可能會隨著股價波動而變動，因此可以是高於

或低於 1,000,000 港元。現行有關完整一手/碎股交易的交易規則將同樣適用。 

 

4. 有什麼措施可以確保市場持正操作，降低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因自動交易而引起的極

端價格波動的影響？ 

除了香港交易所現貨交易平台的一般價格檢查外，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市調機制）也將適

用於所有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以降低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價格波動風險。 市

調機制觸發門檻和冷靜期内的價格限制會在上市首月後進行調整2。請參閱以下詳情: 

 

 

                                                           
2 新的觸發門檻將會在上市日的下一個月的同一日生效，假若該天不是交易日，則將於隨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生效。如果下一個月沒有與上市日一樣的日子，生效日將為該月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市調機制觸發門檻（按產品） 觸發門檻 冷靜期内的價格限制 

SPAC C 股份 

- 於上市首月內 ±15% ±15% 

- 於上市首月後 ±30% ±30% 

SPAC 權證 

- 於上市首月內 ±25% ±25% 

- 於上市首月後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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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將於推出 SPAC 機制後適時檢討上述的市調機制觸發門檻以確定其是否有效。有關

門檻可能會不時重新調整及更新。 

證券市場市調機制的其他特徵將保持不變並適用於 SPAC 股份及 SPAC 權證。請於市調機

制的證券名單參閱每種市調機制證券的觸發門檻。 

 

5.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場外交易（即非自動對盤交易）或少於一手買賣單位的交易

（即碎股交易）是否可以在二級市場中進行？ 

SPAC 交易所參與者可申報 SPAC 股份或 SPAC 權證的非自動對盤交易，買賣此類非自動

對盤交易的交易所參與者都必須為已註冊的 SPAC 交易所參與者。 交易所的交易系統自動

對盤模式並不接受碎股，但系統設有特別買賣單位市場為碎股進行交易。SPAC 交易所參

與者可以在交易系統的指定版頁掛出碎股買賣盤，以供其他 SPAC 交易所參與者自行掛盤

配對。一般而言，由於碎股的流動性較低，其股價會略低於完整一手買賣單位市場中相同

的證券價格。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ecurities-Lists/Volatility-Control-Mechanism-(VCM)-Securities?sc_lang=zh-HK


4 
 

C.  於二級市場參與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交易 

 

1. 所有交易所參與者都可以進行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交易嗎？ 

只有 SPAC 交易所參與者才可以進行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交易。交易所參與者可以

向本交易所申請註冊為 SPAC 交易所參與者。 

本交易所可不時訂定其接納交易所參與者登記為 SPAC 交易所參與者並維持有關登記的資

格準則（包括相關控制和程序）。SPAC 交易所參與者的申請表格及解釋說明文件已上載

於香港交易所網站以供參閱。 

 

2. SPAC 交易所參與者是否需要不時向本交易所提交更新的專業投資者名單？ 

目前，本交易所並無要求 SPAC 交易所參與者不時向我們提供最新的專業投資者名單。然

而，為確保其能夠一直遵守所有適用的規則及監管要求，本交易所強烈鼓勵 SPAC 交易所

參與者持續更新及妥善存置最新的專業投資者名單，並應於有需要時備有所有相關記錄及

文件以便本交易所查閱。 

 

3. 只有專業投資者才能購買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如何可以滿足此投資者資格規定？ 

在接納客戶購買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任何指示前，SPAC 交易所參與者應進行適當

的「認識你的客戶」程序，確保該客戶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

守準則》中定義的專業投資者；並且若該客戶為專業投資者，確保該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適合此等客戶。倘客戶是中介，以代理身份代表其相關客戶向 SPAC 交易所參與者落

盤，則 SPAC 交易所參與者須確保該等透過中介經紀購買 SPAC 股份或 SPAC 權證的相關

客戶亦是專業投資者且該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適合此等相關客戶。 

若該中介並非中介經紀而是獲第九類牌照許可的公司，或任何僅從事提供資產管理服務業

務且受香港以外可比較的司法管轄區法律規管的法人，僅該中介（而非其相關基金、賬戶

或客戶）須為專業投資者。例如，SPAC 交易所參與者的直接客戶為管理某捐贈基金並獲

第九類牌照許可的資產管理人，SPAC 交易所參與者可接受該資產管理人作爲專業投資者

為該捐贈基金購買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指示。然而，若該中介獲第一類及第九類牌

照許可（或受香港以外可比較的司法管轄區法律規管的類似業務），本段上述提到的於中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Forms/Securities-(Hong-Kong)/Trading/Participantship?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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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層面評估投資者資格要求的方法，僅在買賣 SPAC 股份和 SPAC 權證的指示是由從事第

九類牌照許可業務（或受香港以外可比較的司法管轄區法律規管的等同業務）的中介發出

時適用，以其他身份為其相關客戶買賣證券時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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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行動處理 

 

1. SPAC 權證能否以非現金之基準行使？ 

根據招股章程的條款，SPAC 權證可能會以非現金之基準行使。 

例如，一名 SPAC 投資者持有 75 份 SPAC 權證（行使價為 11.50 港元），當繼承公司股

票交易價格為 17.25 港元，行使購入 75 股繼承公司的普通股。如果其 SPAC 權證以非現

金之基準行使，所發行的股票將會根據交易價格與行使價格之差作為基準計算，即 75 x 

(17.25 港元 - 11.5 港元)/ 17.25 港元 ＝25. 這名 SPAC 投資者將收到 25 股而無需支付額

外現金，與另一以現金之基準行使的例子中收到 75 股有所不同。 

請注意 SPAC 權證只能在併購交易完成後行使，以及並非所有 SPAC 權證均以非現金之基

準行使，投資者應參閱有關招股章程內 SPAC 權證的條款。 


